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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974        证券简称：鲜美种苗        主办券商：中山证券 

 

广东鲜美种苗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

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维平 

设立日期 2021年 9月 24日 

注册资本 1,000,000,000 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 19 层

1902-1 

邮编 100044 

所属行业 农业 

主要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销售不再分装的包装种

子、机械设备；农作物种子经营；种

畜禽生产（限在外阜从事生产活动）；

种畜禽经营（限在外阜从事生产活

动）。（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农作物种子经

营、种畜禽生产（限在外阜从事生产

活动）、种畜禽经营（限在外阜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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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4FJJX5E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邵根伙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否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广东鲜美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2023 年/11月/27日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19,674,050

股，占比

直接持股 19,674,050股，占比 41.03%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674,050股，占比 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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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前） 41.03%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21,577,500

股，占比

45.00% 

直接持股 21,577,500股，占比 45.0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577,500股，占比 45.0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有 

2022 年 7 月 12 日，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召

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收购的相关议案。 

2022 年 7 月 15 日，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大北农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收

购的相关议案。 

2022 年 7 月 15 日，大北农出具股东决定书，

同意本次收购方案。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2年 7月 15日，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叶元林、

罗哲喜就鲜美种苗股份转让事宜签订了《股份转让协

议》。 

2023 年 11 月 27 日，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

易的方式增持鲜美种苗股票 1,903,450 股, 拥有权益比

例从 41.03%变为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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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益变动目的 

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现金支付方式购买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沃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叶元林等共 17 位股

东持有的鲜美种苗 24,449,705 股股份，占鲜美种苗股份总额的 50.99%。收购

完成后，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将成为鲜美种苗的控股股东。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是 

批准部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 

批准程序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批准程序进展 已通过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份转让协议》（一） 

甲方：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叶元林 

目标公司：广东鲜美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1、标的股份 

甲方遵守全国股转系统的交易规则，受让乙方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 

2、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交易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98元（含税）。转让的股份数量为

4,193,555股。股份转让金额 29,271,013.9 元。 

3、股份转让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的交割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采用“新三板”适宜的交易方式实现标的股份交割。 

4、工商变更登记 

目标公司应在完成上述股份交割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如需）。 

5、过渡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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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渡期指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本次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之日止。 

2）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过渡期目标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期间收益或因其

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甲方与其他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毕后的股份比例享

有。 

6、竞业禁止 

除非甲方书面同意，本次交易后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上的股东在目标公

司任职期间以及辞职后 2年内不得再入伙、合作从事与目标公司业务等相关的竞

争性业务，否则所得收益归目标公司所有，同时向甲方承担其相应股份转让款金

额 20%的违约金。 

7、若目标公司未能实现三年承诺业绩的，且目标公司的实际利润低于 6000万元，

则根据三年承诺业绩完成情况由乙方向甲方先以股份的方式进行补偿（以 6000 

万元为计算基数），乙方补偿的股份数量=乙方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数量×（三年

承诺业绩未完成部分/三年承诺业绩）；若乙方所持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则全部以

现金进行补偿（以 6000 万元为计算基数），补偿的现金=（三年承诺业绩未完成

部分/三年承诺业绩）×乙方本次交易股份转让金额。 

8、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签章后成立，达成以下全部条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本协议生

效；若未达成以下全部条件，本协议自始无效，各方互不承担责任： 

1）甲方（含大北农集团）、乙方及目标公司内部程序审批通过。 

2）《收购报告书》等文件按相关规定公告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或其他证券监管机构未对本次交易提出异议。 

《股份转让协议》（二） 

甲方：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罗哲喜 

目标公司：广东鲜美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1、标的股份 

甲方遵守全国股转系统的交易规则，受让乙方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 

2、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交易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98元（含税）。转让的股份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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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002 股。股份转让金额 14,895,333.96 元。 

3、股份转让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的交割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采用“新三板”适宜的交易方式实现标的股份交割。 

4、工商变更登记 

目标公司应在完成上述股份交割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如需）。 

5、过渡期损益 

1）过渡期指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本次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之日止。 

2）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过渡期目标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期间收益或因其

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甲方与其他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毕后的股份比例享

有。 

6、竞业禁止 

除非甲方书面同意，本次交易后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上的股东在目标公

司任职期间以及辞职后 2年内不得再入伙、合作从事与目标公司业务等相关的竞

争性业务，否则所得收益归目标公司所有，同时向甲方承担其相应股份转让款金

额 20%的违约金。 

7、若目标公司未能实现三年承诺业绩的，且目标公司的实际利润低于 6000万元，

则根据三年承诺业绩完成情况由乙方向甲方先以股份的方式进行补偿（以 6000 

万元为计算基数），乙方补偿的股份数量=乙方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数量×（三年

承诺业绩未完成部分/三年承诺业绩）；若乙方所持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则全部以

现金进行补偿（以 6000 万元为计算基数），补偿的现金=（三年承诺业绩未完成

部分/三年承诺业绩）×乙方本次交易股份转让金额。 

8、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签章后成立，达成以下全部条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本协议生

效；若未达成以下全部条件，本协议自始无效，各方互不承担责任： 

1）甲方（含大北农集团）、乙方及目标公司内部程序审批通过。 

2）《收购报告书》等文件按相关规定公告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或其他证券监管机构未对本次交易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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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待本次收购完成后，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将持有广东鲜美种苗股份有限

公司 24,449,705 股，占鲜美种苗总股本的 50.99%。北京创种科技有限

公司将成为鲜美种苗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股份转让协议》 

（三）集中者经营反垄断审查决定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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